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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14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志凌伟业        主办券商：湘财证券 

 

深圳市志凌伟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总体情况。 

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6,073,600.00 股,占公司总股

本的比例是 15.57%,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2 日。 

二、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姓

名或名

称 

是否

为控

股股

东或

实际

控制

人 

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

任职情况 

挂牌前持有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本次解除限售

登记股份数量 

1 王伟 否 无 1,500,000 3.85% 600,000 
2 张桂平 否 无 1,180,000 3.03% 472,000 
3 陈忻 否 无 1,050,000 2.69% 420,000 
4 梁国杰 否 无 1,000,000 2.56% 400,000 
5 文丽 否 无 1,000,000 2.56% 400,000 
6 王宏娇 否 无 950,000 2.44% 380,000 
7 朱士勤 否 无 800,000 2.05% 320,000 
8 周菊容 否 无 700,000 1.79% 280,000 
9 肖伟 否 无 690,000 1.77% 276,000 
10 耿玉娟 否 无 550,000 1.41% 22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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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訾珉 否 无 500,000 1.28% 200,000 
12 荆娜 否 无 500,000 1.28% 200,000 
13 周浩 否 无 400,000 1.03% 160,000 
14 姚悦平 否 无 400,000 1.03% 160,000 
15 韩苗苗 否 无 330,000 0.85% 132,000 
16 程倩 否 无 300,000 0.77% 120,000 
17 周斌 否 无 300,000 0.77% 120,000 
18 穆众英 否 无 300,000 0.77% 120,000 
19 李波 否 无 200,000 0.51% 80,000 
20 崔载飞 否 无 200,000 0.51% 80,000 
21 潘若濛 否 无 200,000 0.51% 80,000 
22 张秋菊 否 无 200,000 0.51% 80,000 
23 阳娜 否 无 170,000 0.44% 68,000 
24 闫虹 否 无 150,000 0.38% 60,000 
25 张少宽 否 无 200,000 0.51% 80,000 
26 张丽萍 否 无 130,000 0.33% 52,000 
27 周建华 否 无 130,000 0.33% 52,000 
28 卢立建 否 无 110,000 0.28% 44,000 
29 曹红艳 否 无 100,000 0.26% 40,000 
30 周滨 否 无 100,000 0.26% 40,000 
31 路荣延 否 无 100,000 0.26% 40,000 
32 刘燕 否 无 100,000 0.26% 40,000 
33 冯星 否 无 66,000 0.17% 26,400 
34 熊文波 否 无 60,000 0.15% 24,000 
35 刘海峰 否 无 50,000 0.13% 20,000 
36 吉勇 否 无 50,000 0.13% 20,000 
37 杨炎武 否 无 50,000 0.13% 20,000 
38 刘海舰 否 无 50,000 0.13% 20,000 
39 周汉光 否 无 40,000 0.10% 16,000 
40 刘爱玲 否 无 35,000 0.09% 14,000 
41 赵卫星 否 无 33,000 0.08% 13,200 
42 常林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3 郭凌芬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4 汤程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5 梁帼玲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6 李静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7 苏旭 否 无 30,000 0.08% 12,000 
48 刘松梅 否 无 10,000 0.02% 4,000 
49 刘邻渠 否 无 10,000 0.02% 4,000 
50 李永康 否 无 10,000 0.02% 4,000 

合计 15,184,000 38.93% 6,073,6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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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1,743,000 81.39% 

有限售条

件的股份 

1、高管股份 7,257,000 18.61% 

2、个人或基金 0 - 

3、其他法人 - - 

4、其他 - -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,257,000 18.61% 

总股本 39,000,000 100.00% 

 

四、其它情况 

(一)在本批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，存在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股东约定、

承诺的限售股份。 

本次参与解限售的公司股东王伟、张桂平、陈忻、文丽、

梁国杰、王宏娇、朱士勤、周菊容、肖伟、 耿玉娟、荆娜、

訾珉、姚悦平、周浩、韩苗苗、周斌、穆众英、程倩、潘若

濛、崔载飞、张少宽、李波、张秋菊、阳娜、闫虹、张丽

萍、周建华、卢立建、曹红艳、刘燕、路荣延、周 滨、冯

星、熊文波、吉勇、刘海峰、刘海舰、杨炎武、周汉光、刘

爱玲、赵卫星、苏旭、李静、常林、梁帼玲、汤程、郭凌

芬、刘松梅、刘邻渠、李永康就所持股份自愿锁定承诺如 

下：（1）自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本人承诺

对外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挂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

分之三十；（2）自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满十二个月后的其后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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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内，本人承诺对外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挂牌前所持有的

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。以上承诺在本次解除限售完成

后履行完毕 。  

(二)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。 

(三)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

形。 

(四)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

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。 

深圳市志凌伟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6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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